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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“榕匠青苗成长奖学金”申请表
	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入学年月
	

	
	专业
	
	学制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
	学习情况
	 成绩排名：        

	在校期间主要获奖
情况
	获奖时间
	奖项名称
	颁奖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理由(200字)

	



申请人签名(手签)：
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级：             全国学籍号：
	
推荐
理由
(100字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人（班主任或学生工作管理人员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	学校
意见
	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（公示期为：   年   月   日  —    年    月   日 ），无异议，报请批准      同学获得“榕匠青苗成长奖学金”。
（学校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级主管部门意见
	经审核无异议，同意      同学获得“榕匠青苗成长奖学金”。
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填 表 说 明

1.本表一式1份，采用A4纸规格，正反两面打印。
2.表格中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；“年级”统一按“20XX级”填写；“出生年月”、“入学年月”、“获奖时间”统一按“20XX年XX月”填写；“专业”按部系统申报专业全称填写；“班级名称”按“入学年+专业简称”填写，如20数控班；“在校期间主要获奖情况”按获奖级别由高到低排列，同级别的按日期的先后顺序排列。
3.表格中学习成绩排名依据是上一学年度的学习成绩，排名范围按照年级同一专业排名。
4.表格中“申请理由”栏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反映学生上一学年度学习成绩、道德风尚、专业技能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别优秀，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。
5.表格中“推荐理由”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100字左右。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班主任或学生工作管理人员，其他人无权推荐。
6.学习成绩排名位于年级同一专业排名未达到前三名，但达到前30%（含30%）的学生，应提供加盖学校公章的详细证明材料，证明材料一律单面印成A4纸大小，多页的证明文件，要含有文件的正文全文（含颁奖单位、日期等信息）、获奖名单附件的第一页、获奖学生的获奖项目页连续至姓名所在页，加盖骑缝章，并在获奖名单中本人姓名的行头、行尾位置用铅笔各标一个“△”，姓名处用铅笔加下划线。
7.技工院校、中职学校的获奖学生分别由市人社局、教育局在《申请表》中的“市级主管部门意见”栏签署意见并盖公章后，载入学生档案。
8.表格中凡需签名之处，必须由相关人员亲手签写。其他文字内容尽量排版打印。本页不打印上报。
